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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普兰电（记者 彭琦）为进一步加强
医保基金安全，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切实
守护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维护医
疗市场秩序，近日，阿里地区普兰县公安局刑
侦大队和普兰县医保局紧密协作，对辖区内
定点医疗机构、药店开展了深入的排查工作，
严厉打击各类医保违法违规行为与医疗领域
违法犯罪活动。

此次排查行动，刑侦大队与医保局充
分发挥各自职能优势，全面检查医保报销
流程、医疗器械管理、诊疗行为规范性等方
面存在问题。医保部门仔细核查医保报销
单据、处方记录与费用明细，筛查是否存在
串换药品、虚构诊疗项目、过度医疗等骗取
医保基金的行为；公安机关则重点排查是
否存在非法行医、制售假药劣药、非法经营
药品等违法犯罪线索，对诊所的药品进货
渠道、储存条件以及相关资质证明进行严
格审查。

据介绍，普兰县公安局刑侦大队与医
保局将持续深入合作，进一步加强对医保
定点药店的日常监管，建立健全长效监管
机制，定期开展复查工作，防止骗保等问题

的出现，持续加大对医保诈骗等违法犯罪
行为的打击力度，加强部门间的协作配合，
形成打击合力。一旦发现违法犯罪线索，
坚决依法查处，决不姑息迁就。同时，通过
多种渠道，加强宣传教育，提高广大群众和

医药机构的法律意识，引导全社会共同参
与医保基金监管，鼓励群众积极举报医保
违法违规行为，共同维护医保基金的安全，
为守护人民群众“看病钱”“救命钱”提供更
加坚实的保障。

本报拉孜电（记者 王香香）近日，拉
孜县人民检察院办理了一起故意伤害案，
该案在审理中生动应用新时代“宽严相
济”刑事司法政策——对真诚悔罪者给予
从宽机会，对违法行为坚守追责底线，让
司法既有温度，更有力度。

记者了解到，案件源于一起日常工作
中的争吵。当时，被不起诉人次某与同村
村民拉某因“拔河节目派人事宜争吵激
烈，最后发生口角。次某情绪失控并顺手
拿起身旁的茶碗打向被害人拉某右侧眉
骨部位，致其轻伤二级。

案发后，次某深感懊悔，主动向拉
某赔礼道歉，并积极赔偿，双方在检察
院的主持和村委会的调解下自愿签订

刑事和解协议，被害人接受道歉并出具
了谅解书。

据介绍，为提升办案质效，拉孜县人
民检察院就此案召开公开听证，邀请人大
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参与评议。
会上，检察官详细汇报案件的起因、伤害
后果及刑事和解情况，并阐明不起诉的法
律依据。与会人员经充分讨论，一致同意
检察机关的不起诉决定。

“不起诉”不等于“无责任”！拉孜县
人民检察院通过“行刑反向衔接”机制，
向拉孜县公安局发出《检察意见书》，建
议给予次某行政处罚。最终，拉孜县公
安局对次某作出相应的处罚，确保“违法
必担责”。

而拉孜县人民检察院对这起故意伤
害案的处理，是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
精准实践，是对轻微犯罪“宽而不纵”，彰
显司法人文关怀；是对行政违法“严而不
过”，坚守了法律刚性底线。

相关法律法规链接：
“宽”有温度，给真诚悔罪者“改过之

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二款，对于犯罪情节轻
微、无需判处刑罚的案件，检察院可作出
不起诉决定。本案中，次某虽构成犯罪，
但其通过积极赔偿、认罪认罚，主动修复
社会关系，适合从宽处罚。从宽处罚符合

“司法谦抑”原则，能有效节约司法资源，
避免“小案大办”，让司法力量聚焦严重犯
罪，同时不贴“犯罪标签”，有助于减少行
为人就业、生活、回归的阻力。

“严”有底线，违法行为必须“责罚相
当”。刑事免责不代表“一放了之”！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
十七条第二款明确规定：不起诉后需行政
处罚的，检察机关应提出检察意见。本案
中，检察机关提出对次某行政处罚的检察
意见，正是对“严”的坚守，防止“宽严失
衡”。

检察官提醒：控制情绪是第一法则。
肢体冲突升级为违法犯罪，冷静沟通、协
商调解才是化解纠纷的正道。

违法必究是铁律。即使未被追究刑
事责任，仍可能面临行政处罚，切勿心存
侥幸。

依法维权是正途。遇到纠纷应通过
法律途径解决，学会用“法律武器”保护自
己，而非用“拳头说话”。

故意伤害“不起诉”
拉孜县检察院运用“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办理一起故意伤害案

图为公开听证现场。本报记者王香香摄

本报普兰电（记者 娄梦琳）为进一步
夯实基层社会治理根基，提升社会治理现
代化水平，近日，阿里地区普兰县举行县级
综治中心揭牌仪式。

记者了解到，县级综治中心是统筹推
进平安建设、创新社会治理的重要平台，肩
负着协调化解矛盾纠纷、维护社会和谐稳
定的重要使命。此次普兰县举行县级综治
中心揭牌仪式，旨在聚焦“整合资源、高效
运转、服务群众”目标，打造集指挥调度、矛
盾化解、风险研判于一体的社会治理“中
枢”，推动全县社会治理工作再上新台阶。

揭牌后，参会人员实地参观综治中心
功能区域，了解矛盾调解室、指挥调度平台
等建设运行情况。各功能区将围绕“信息
采集、矛盾调解、政策宣传、民生服务”等职
能，构建“一站式受理、一条龙服务、一揽子
解决”工作机制，为群众提供更便捷、更高
效的社会治理服务。

本报拉萨讯（记者 娄梦琳）近日，拉萨
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城北大队民警在维
护民航局路口交通秩序工作中，在民航局花
坛处发现一个装有重要证件、钱包、相机等
贵重物品的双肩包。执勤民警立刻意识到
该双肩包遗失可能影响失主出行，并立即多
方询问和联系，试图寻找到失主。联系未果
后，民警将背包移交民航局工作人员处暂
存，并与民航局工作人员沟通说明该双肩包
对失主的重要性，希望民航局能通过广播等
方式尽快联系到失主。

不久后，一名游客与朋友专程来到城
北大队执勤点将一面印有“失而复得温暖
人心 尽职尽责为民解忧”的锦旗和一封饱
含深情的感谢信送到执勤民警手中。

记者了解到，原来这个遗失的双肩背
包是几名初抵拉萨的北京游客，在拉萨客
运站路边等候去林芝的车时遗失，直到抵
达林芝，才发现装有贵重物品的双肩包遗
失了。“这个双肩包对我们太重要了，要不
是你们，我们不知道该怎么继续这次旅程
和回去。有你们在，我们很安心！感谢你
们温暖了这座城市。”游客对拉萨交警表达
由衷的感谢。

一面锦旗、一封感谢信，承载着沉甸甸
的谢意。“想人民所想，急人民所急”，近年
来，拉萨交警用行动诠释的责任与担当，成
了游客们旅途中最珍贵的回忆，也将继续
温暖着每一个人。

“警”急寻找
游客遗失背包找回来了

本报仁布电（记者 赵文慧）近日，仁布
县人民法院通过民事审判与执行部门协同
联动，成功化解一起历时六年的农民工劳
务合同纠纷，促使被告主动履行6000元支
付义务，以实际行动践行司法为民宗旨。

原告系县域内务工人员，自2019年初
为被告在那曲提供劳务后，6000元劳务款
长期未获清偿。经多次催讨未果，原告于6
月4日向法院提起诉讼。仁布县法院迅速
启动涉农民工案件“绿色通道”，在电子送
达、电话通知均未奏效的情况下，承办法官
发现被告系执行局历史案件当事人。随即
与执行局建立“审执联动”机制，梳理被告
过往执行记录，精准研判案件突破点。针
对被告规避送达的情况，采取“线上+线下”
双轨送达模式，在依法送达相关文书的同
时，结合被告过往执行经历开展针对性释
法。通过列举拒不履行的司法惩戒案例，
告知其拖欠农民工工资可能面临的司法拘
留、信用惩戒等法律后果，同时以情理法交
融的方式引导其主动担责。经过持续沟
通，被告于6月16日全额支付拖欠款项。

原告在领取劳务款后，多次表示：“六
年讨薪路，法院十几天就帮我解决了，这是
真正为老百姓办实事的好法院！”随即提交
撤诉申请，该案实现“零开庭、全履行、无信
访”的圆满结局。

六年欠薪终有解
部门联动破困局

守护群众“看病钱”“救命钱”
普兰公安与医保部门联合排查医保医疗领域违法活动

图为普兰县公安局刑侦大队民警和普兰县医保局工作人员到药店排查医保、医疗领域违
法违规行为。 本报记者彭琦摄

普兰县县级综治中心
揭牌

本报昌都电（记者 娄梦琳）为扎实推进
道路交通事故预防“减量控大”工作，有力促
进道路交通安全宣传教育工作在农牧区走深
走实，近日，由昌都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主
办的“美丽乡村行”暨“文明交通·天路畅安”
主题宣传活动在芒康县朱巴龙乡举办，来自
芒康县道交委、乡镇、学校师生、企业员工、农
村驾驶员等各行各业代表共计600余人参加
了此次活动。

活动在演绎“一盔一带”的情景剧表演中
拉开帷幕，通过剧情演绎硬核科普3C头盔和
安全帽的区别，以及车辆发生碰撞时安全带如
何分散冲击力，保护人身安全。随后，交警现

场实测饮用各类饮品，通过呼气式酒精检测仪
测量酒精数值，讲解驾驶人违规“酒驾”需承担
的法律责任，通过视觉上的冲击，给现场群众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外，活动还通过小品、
交通手势操、农用拖拉机模型现场演绎、交通
安全知识有奖竞猜环节等丰富的活动形式，向
现场观众讲解交通安全知识，引导大家摒弃交
通陋习，自觉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

记者了解到，此次活动通过“昌都交警”
抖音平台进行实时直播，实现安全教育全覆
盖，线下还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宣传活动，通过
摆放宣传展板、设立交管业务咨询台、发放宣
传资料、赠送精美小礼品，吸引大量群众参加

活动。本场活动，共计发放安全头盔300个，
摆放宣传展板 40 张，发放宣传礼品 500 余
份、宣传资料1000余份。

昌都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相关负责人
表示，此次活动接地气、聚人气，与广大群众
零距离、面对面交流互动，起到了良好的普法
宣传效果。下一步，昌都市公安局交通管理
支队将以此次宣传活动为契机，不断丰富宣
传教育形式，持续开展各类交通安全宣传活
动，积极带动广大群众参与宣传，扩大宣传教
育覆盖面，传递“文明交通 携手共创”的交通
理念，倡导广大交通参与者文明守法出行，共
同营造路畅人安的道路交通环境。

昌都市公安局：

“美丽乡村行”暨“文明交通·天路畅安”主题宣传活动举办


